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營繕維修作業暨消防、非計畫停電處理流程實施要點 

 110年 01月 05日 109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為利本校各項營繕維修作業有效管理，並使填報資料管理有所依據，特定訂本校

營繕維修作業暨消防、非計畫停電處理流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各項營繕修繕作業定義及類別： 

(一)營繕作業：指新建建築物或對建築物內部之用途變更、裝潢、結構體補強之相

關工程施工作業。 

(二)修繕作業：指更換建築物組件、設備之定期檢測與保養、水電管路維修工程施

工作業。 

(三)修繕類別分為： 

1. 水電設備類： 

(1) 電力設備：凡供應全校各項電力、電源使用之設備。 

(2) 升降設備：校區或宿舍區之電梯設備。 

(3) 給排水設備：凡飲用水、井水、自來水、中水、雨水、污水或廢水處理之

相關設備。 

(4) 熱泵設備：提供住宿學生沐浴用熱水之設備。 

(5) 消防設備：消防安全、防護、受信總機之設備。 

2. 土木建築類：校區道路路面破損、連鎖磚鬆動、凹陷造成行車（走）不便等

非屬上述類別者。 

三、 以總務處相關經費支應之修繕事項如下： 

(一)校舍公共區域及教職員單身宿舍建築水電修繕。 

(二)校舍水電設備故障換修，但屬單位自行請購項目除外。 

(三)校舍漏水修繕。 

(四)道路、水溝、路燈等校園公共設施維修。 

(五)無障礙設施設置改善。 

(六)節約能源設施設置維修。 

四、 營繕維修工程之招標作業，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及本校採購之相關規定辦理。

各項修繕事項未符前條原則，其經費由使用單位自行籌措，總經費未達 10 萬元

者，由使用單位依採購程序辦理；總經費 10萬元以上者，由總務處依採購程序

辦理。 

五、 申請執行方式：營繕組設置有「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水電及土木修繕報修系統」

(以下簡稱報修系統)，請修人員透過線上填報修繕申請，並詳實登錄待修物品、

地點、狀態及問題陳述，再由總務處營繕組進行派工及後續修繕作業。 

六、 修繕、消防及非計畫性停電處理流程如下: 

(一)一般修繕處理程序：詳附件一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一般修繕作業處理流程圖。 

(二)消防警報處理程序:詳附件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消防警報處理流程。 

(三)非計畫性停電處理程序: 詳附件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非計畫性停電處理流程

圖。 



 
 

七、 各項修繕以原材料設備換修為原則，若因原材料設備取得不易等因素，總務處得

以其他材料設備更替。 

八、 各單位因需要辦理室內裝修(例如隔間)及整修，需遵循建築法、室內裝修辦法及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等相關規定，經費應自行簽核籌措，並於簽核時會辦營繕組。 

九、 各單位添購儀器設備等，應同時納入水電線路更新或增設，費用自行籌措，水電

配管線前知會營繕組。 

十、 基於安全、衛生或其他公共利益，總務處得以管總費用修繕校舍及環境設施，若

該項設施依規定須登錄財產管理，應由使用單位指派人員登錄為保管人員；大樓

共用之設備，應由共用單位協調財產保管單位及保管人員。 

十一、 報修系統所蒐集之請修人員個人資料應加以保密不予公開，所蒐集之個人資料

僅由系統管理人員及受派工之維修人員作為聯絡修繕問題之用，不作其他用

途。 

十二、 紙本派工單所列請修人員資料保存期限以確認竣工當月滿一個月為原則，期滿

應予以銷毀。報修系統填報之修繕申請資料因涉及修繕數據統計業務，訂於每

年度末完成相關修繕數據統計後刪除。 

十三、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一般修繕作業處理流程圖 

修繕工作分配

現場勘查
判斷是否自行修繕?

重覆性修繕
申請案交組長

委外廠商修繕
校內技工同仁
自行修繕

申請單位或營繕主管確認完成修繕或
明瞭案件處理情形後於修繕單簽名

否是

網路填報
修繕單申請

修繕單交回
營繕組銷案

 

  



 
 

附件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消防警報處理流程 

 

 

 

 

 

 

 

 

 

 

 

 

 

  

1.將主音響、地區音響，警示音響及

移報開關先行關閉。 

2. 依受信總機所顯示之迴路位址，

前往現場觀察探測器之確認燈是否

動作， 記錄誤動作之探測器。 

3. 確認誤動作之探測器後，再將受

信總機之復舊鍵按數秒，再行放開

即可。 

4.如無法復舊，再依受信總機所顯示

之迴路位址，前往該區之手動報警

機，檢查是否有人誤壓，如有人誤

壓，請將其復歸，再行受信總機復

舊即能解除誤報。 

火警警報響

起 

上班時間通知 
非上班間 

或夜間通知

知 

駐警隊（TEL：631-5222） 

或營繕組（TEL：631-5251） 
駐警隊（TEL：631-

5222) 

現 場 察 看 

狀況判斷 

相關人員至現場後，在未確定是否為火災或誤觸前， 

不可將受信總機上之〝主機音響〞、〝地區音響〞逕行關閉 

可否自行處理 1.取用附近之滅火設備進

行初步滅火 

2.迅速通知消防隊

（TEL：119）、單位主

管等。 

3.利用廣播系統警告儘速

疏散所有師生。 

真實火警 
非真實火警 

是 

否 

關閉〝主機音

響〞、〝地區音

響〞避免影響師生

上課，並通知峻和

消防蔡先生(TEL：

0919-099970；05-

2362911)前來檢

修，故障排除。 



 
 

附件三、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非計畫性停電處理流程圖 

停電發生

復電

     發電機及ATS
     是否正常運作？

1.聯絡電算中心確認
  伺服器是否運作正
  常及處理
2.聯絡維修廠商巡修

確認停電原因 電梯受困聯繫維護廠商處理

關閉非必
要機組

1.巡查各處所供電是否恢復正常？發電機是否在自動(待機)模式？
2.復電後適時委請維護保養廠商檢查發電機備用油料是否足夠，並於以補充。

聯繫雲林區營業處/
虎尾服務所故障報
修，追蹤復電進度

否 是校外原因
校內原因

通知機電保養廠商，查明故障點原
因及追蹤復電進度

  連絡本校負責該區域
水電技術人員，確認是否可自

  行排除故障及復電？

否

故障排除 隔離DS後，一次側
先行送電

是

 

 

 


